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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9年 1 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6），经进一步审查，发现公告中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核查情况部分法条引用不完整，现予以补充，具体如下： 

 

第二节“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核查情况”之一“国家法律法规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更正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

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权： 

(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任选； 

(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

影响；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认

定的其他情形。” 

更正后： 



2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

员选任； 

（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

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状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

控制： 

（1）股东名册中显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最多，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2）能够直接或者间接行使一个公司的表决权多于该公司股东名册中持股数量

最多的股东能够行使的表决权； 

（3）通过行使表决权能够决定一个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当选； 

（4）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月 15日 


